
税收征管
抓 好 旺 季 收 入  

力争超额完成今年税收计划

——财政部税务总局向各省、市、 自治区税务局发出通知

本刊讯 为了贯彻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最近， 财

政部税务总局向各省、市、自治区税务局发出通知，

要求抓紧四季度的旺征工作，力争更多的超收，为平

衡财政收支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

通知要求在四季度内，集中时间，集中精力， 普

遍开展一次税收政策大检查。这次检查，应以 现行政

策规定为依据，重点检查税收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

况、税收管理体制的执行情况、执行纳税纪律的情况

和以税还贷的情况，纠正那些违反规定、自立章法、越

权办事、弄虚作假、挖国家财政收入等不正当作法。

各地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要分析发生的原因，总结经

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问题。过去

已经作出的减免税规定，凡是到期的都 应 该恢 复征

税。地方上自行作出的税收规定，财政部发文明确要

求纠正而至今尚未纠正的，都应该纠正过来。如果认

为一时纠正有困难的，也应按照税收管理权限正式报

请审批。对于那些无视财经纪律，随意破坏税收政策

规定和严重违反税收管理体制的行为，税务部门 可以

拒绝执行，该补税的补税，该罚款的罚款，还应向上

级政府、纪律检查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反映。

通知提出，随着税制改革的进展，税务部门要介

入企业生产、流通的各个领域。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变化，要熟悉企业的财务成本和经济核算的情况，掌

握纳税资料。对生产经营复杂，办税人员变化大的企

业单位，要重点加强管理，要消灭漏管户。对过去的

欠税要大力清理上来，对偷税和有意漏税的，除追补

应缴税款以外，还要加收滞纳金。要帮助各种形式的

经济组织建立帐册凭证，完善核算制度，努力提高经

济效益，为履行纳税义务提供切实的依据。要严 格执

行税务总局1983年10月 8 日发布的《通告》 ，全面贯

彻执行财政部 《关于对个体商贩和部分集体商业企业

实行由批发部门代扣零售环节工商税的通知》 ，加强

源泉控制，减少偷税漏税。对个体工商业户的税收定

额偏低的，要进行适当调整。对分散在农村和城镇的

个体户或临商可请政府出面，号 召 社 队 建立护税组

织，认真清理和检查纳税情况， 加强征收管理。对偷

税抗税，殴打税务干部，围攻税务机关 的事件， 各地

要将情况查明，报告党政领导 、 采 取断然措施，依法

予以制裁。

通知要求各地税务部门认真执行今年以来 国务院

批准的 《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和基层 供销社缴纳工

商所得税税率的规定》 、 《建筑税征收暂行办法》 和

财政部 《关于集体企业增长利 润 恢 复 全额征税的通

知》 对应征的税款，都要抓紧入库，防止漏欠。各地

要总结经验，搞好宣传，加强部门协作，使这些规定

顺利贯彻执行。

通知要求， 在旺征期间要进一步抓好能源 交通重

点建设基金的征集工作。最近， 国务院决定，从今年

七月一日起，对各项预算外资金和城镇集 体企业的税

后利润，征集的基金比例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 分之

十五，征收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能源交 通基金时，一

律按此执行。各地在旺征期间，应对所有交纳基金的

单位进行一次检查，督促他们如实申 报，对欠交的基

金，要追补入库。第四季度应交的基金， 一定要 在年

底以前入库。任何地区和单位都无权对征集办法自作

解释或作出减免规定。凡弄虚作假，隐匿不报或拖欠

拒交基金的，都要根据情节，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

理，以保证征集办法的贯彻执行和征集任务的顺利完

成。

当前税务部门的任务异常繁重，要力争 更多的超

收，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动员工作。通 知 要求各地税务

部门加强领导，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要教育干 部增

强完成任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干部的积极性调动

到正确执行政策，努力完成任务上来。税 务部门的领

导干部要直接抓政策检查，抓组织收 入工作，抓新规

定的贯彻落实。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目前，凡

是抽调税务干部搞其他工作的，要请示当地党政领导

迅速调回岗位。要关心干部的工作和生 活， 给他 们开

展工作创造条件， 以便使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秉公执

法，为国家积累资金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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